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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64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汉唐韵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 

  

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江苏银行申请续贷暨关联交易公告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

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，于 2017 年 7 月向江苏银行深圳清湖支

行申请总额为 8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贷款。其中，以公司为贷款主

体向江苏银行申请 5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贷款，授信有效期 1 年，

额度协议期限三年。以公司旗下子公司，深圳市汉堂迹录文化有限公

司为贷款主体向江苏银行申请 3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贷款，授信有

效期 1 年，额度协议期限三年。上述贷款期限即将到期，公司拟到

期后向江苏银行深圳清湖支行申请续贷一年，本次贷款由控股股东张

冬梅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路东、创业路南电力花园一期 1 

号楼 2807 的自有房产作为抵押，该房产的权利人为张冬梅及其配偶

林恒。本次贷款由张冬梅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上述贷款的具体金额、利息、使用期限以正式签订的贷款合同为

准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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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张冬梅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 

职务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8.51%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8年 6月 13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续贷暨关联方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回避表决情况：董事长张冬梅回避表决。 

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 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张冬梅 

深圳市南山区

沙河西路西阳

光带海滨城一

期十栋十六 A 

- -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关联方张冬梅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 

总经理职务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8.5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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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拟向江苏银行申请续贷 500万元人民币，本次贷款由控

股股东张冬梅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路东、创业路南电力

花园一期 1号楼 2807的自有房产作为抵押，该房产的权利人为张冬

梅及其配偶林恒。本次贷款由张冬梅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 

2、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，深圳市汉堂迹录文化有限公司拟向江 

苏银行申请续贷 300万元人民币，本次贷款由控股股东张冬梅以位

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路东、创业路南电力花园一期 1号楼

2807的自有房产作为抵押，该房产的权利人为张冬梅及其配偶林

恒。本次贷款由张冬梅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此次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并参照银行的 

市场贷款及手续费执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，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，提高融资效率，能有效促进公司健康发展，保证公司财务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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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良好，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，是合理和必要的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利于推 

动公司持续、健康、快速发展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 

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

次会议决议》 

 

深圳市汉唐韵文化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6月 15日 

 


